
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先进制造业
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第一章 总则

为筑牢北京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业“主阵地”，加快构建未来产业、优势产业、新兴产业、传统产业协同联动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格局，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，切实支撑北京城市副中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第二章 适用对象

从事医药健康、智能装备、电子材料、新能源智能汽车、绿色都市等先进制造产业领域，以及聚焦先进制造领域攻关的未来健康、未来能源、未来制造、未来材料、未来空间、未来信息等未来产业领域的企事业单位、创新联合体、社会组织、产业服务机构等。
第三章 支持内容及标准

第一条 支持强化小试、中试能力。鼓励企业前瞻部署新兴产业赛道，实施制造业小试中试能力提升工程。对开展的产品小试中试验证项目，按照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连续支持不超过3年，累计最高支持1000万元。
第二条 支持创新成果首试首用。鼓励企业就创新成果与应用方建立合作，加快产品首试首用，促进产品迭代熟化。对企业生产制造的首台（套）装备、首批次材料等创新产品，按照不超过合同交易总金额的30%给予支持。同时，对获得市级首台（套）、首批次支持的企业，按照不超过市级资金的50%给予配套支持。单个企业每年最高支持300万元。
第三条 支持开拓新型工业化场景。鼓励典型应用场景释放，支持优势企业结合自身经营发展，围绕工业产品设计、生产、检测等多元化需求，为企业提供场景机会和试验环境；支持企业针对先进制造领域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产品，提供行业解决方案，展示场景打造能力，促进技术迭代更新和规模化应用。对具备技术领先优势、可快速复制推广、具有示范意义的应用场景项目，给予累计最高200万元支持。
第四条 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。支持产业园区、产业基地等育新主体面向未来产业方向，引导各类产业资源要素聚集，培育一批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及头部企业，单个主体连续支持不超过三年，累计最高给予500万元支持。
第五条 支持产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。鼓励企业开展设备更新、工艺升级、数字赋能等产业化项目，按不超过项目核定总投资的3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连续支持不超过3年，累计最高支持1000万元。
第六条 支持制造业标准引领发展。鼓励企业参与先进制造业领域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研制，对符合《实施首都标准化战略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的企业，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。
第七条 支持举办产业活动。鼓励发挥企业影响力，组织举办高质量产业大会、大赛、展会等产业活动，营造促进先进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。对活动主办方和承办方，根据活动规模和行业影响力最高支持100万元。

第八条 支持产业融合发展。鼓励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，推动“工业+旅游”“工业+教育”“工业+设计”融合的新兴模式，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。 
第四章 附则
本措施由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《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经信局〔2025〕8号）同时废止。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细则多项条款或通州区其他扶持政策的，按照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给予支持。执行期间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或遇政策调整的，从其规定。


